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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重組履
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說明》，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阮洪良

中國浙江省嘉興市，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在本公告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姜瑾華女士、魏葉忠先生、沈其甫先生，而本
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和承担债

务的方式购买安徽凤砂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三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和安徽大华东方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该等程序履行过程完整、合法、有效。 

二、关于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重组相关事宜拟提交相

关的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公司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组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法律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重组提交的法律文件

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